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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公告编号：2018-006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非立柱广告

委托经营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与广东高速

传媒有限公司签订非立柱广告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同意京珠高速广珠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珠段公司”）与广东高速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传

媒公司”）签订《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非立柱广告委托经营合同》。预计合同总

金额不大于 1000万元。 

广珠段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该公司 75%股权。高

速传媒公司是本公司控股母公司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广东粤运交通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按审议关联交易程序审议通过了

《关于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与广东高速传媒有限公司签订非立柱广告

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

事陈敏、杜军、卓威衡、曾志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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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占本公司 2016 年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828,902.03 万元 0.12%；连续十二个月内，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或有重要影响的公司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14,927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占本公司

2016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828,902.03万元 1.8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此项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广东高速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3号 6 楼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3号 6 楼 

法定代表人： 周晓荣 

注册资本： 3,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470723448 

主营业务： 

设计、策划、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组

织文化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商务咨询；

设备租赁；室内装饰设计制作及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状况： 
2016 年度营业收入 7,396万元，净利润 509万元；截

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为 6,724.35 万元。 

三、委托经营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一）委托经营范围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高速公路所辖范围内除 2009 年 1 月 1 日双方签订执行

的《高速公路广告委托经营合同》及其系列补充协议中委托经营的立柱广告等资

源之外可开发的广告资源，包括：门架式广告、跨线桥广告、公路收费站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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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站顶、收费亭、收费站安全岛以及收费站广场两侧公路边沟以内区域的广告等

非立柱广告委托给乙方经营。（需行政审批的广告设施，具体数量以行政单位最

终审批结果为准）。 

（二）委托期限 

本合同的委托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五年。如双方在有效期届满前

有意续签，则在本同到期前六个月协商合同条款，另行签订延续协议。如续签合

同有效期再次届满，双方则可协商，继续签订续期协议，以此类推。 

（三）收入分成 

非立柱广告业务的收益金额不大于 200 万元/年，收入分成按日历年结算，

在每年的一月份，双方共同核定上年度的广告收入总额，收入总额的核定以高速

传媒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上年度合同标的金额的数额为准（使用方的预付款不计

在内），分配模式拟按广珠段公司占 30%、高速传媒公司占 70%进行分配。 

（四）所有权约定 

在合同期内，高速传媒公司拥有自建广告设施的所有权。合同期满后，高速

传媒公司应将已设置广告设施自行拆除；如广珠段公司需要，高速传媒公司可将

设置的广告设施转让给广珠段公司，具体转让费用双方另行协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广珠段公司与高速传媒公司签署的委托经营合同参考了相关市场价格

后，综合考虑了公司对广告经营质量的要求、广告经营的整体形象以及长期、稳

定的收益等各方因素，公司认为广珠段公司与高速传媒公司签订非立柱广告委托

经营合同是可行的，其承包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当。 

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广珠东公司将非立柱广告资源委托给高速传媒公司经营，有利于该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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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业化，规范化管理，节约经营成本。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高速传媒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不超过 1,000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或有重要影响的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不超过 14,927 万

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

规定，在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召开前认真审阅了本次董事会拟审

议的《关于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与广东高速传媒有限公司签订非立柱广

告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认定上述议案构成公司关联交易，经审阅相关议案后同

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1、广珠段公司将非立柱广告资

源委托给广东高速传媒有限公司经营，有利于该项业务专业化，规范化管理，节

约经营成本，委托经营收入分成比例合理。2、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均不存在损害

粤高速及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粤高速利益。3、粤高速董事会审议该

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陈敏、杜军、卓威衡、曾志军回避了表决。 

八、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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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非立柱广告委托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31日 

 

 

 




